
股东河北中重冷轧材料有限公司、河北纵横集团丰南钢铁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

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河北中重冷轧材料有限公司、河北纵横集团丰南钢铁有限公司于 2025年 12月 17日至

2025年12月19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9,788,669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98%，此次减持股份来源为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取得，不涉及减持预披露，此次减

持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河北中

重冷轧材料有限公司、河北纵横集团丰南钢铁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触及5%整数倍

情况的告知函》和《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25年12月17日至2025年12月19日，河北中重

冷轧材料有限公司、河北纵横集团丰南钢铁有限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分别减持公司股

份4,853,269股、4,935,400股，合计减持公司股份9,788,6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98%。本次

减持后，河北中重冷轧材料有限公司、河北纵横集团丰南钢铁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9,772,518 股，持股比例由5.98%下降至5.00%，变动触及5%的整数倍，不再是公司持股5%
以上的股东，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河北中重冷轧材
料有限公司

河北纵横集团丰
南钢铁有限公司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集中竞价交易

合计

减持期间

2025年12月17日-2025
年12月19日

2025年12月18日-2025
年12月19日

减持均价

7.87

7.85

减持股数
（股）

4,853,269

4,935,400

9,788,669

减持比例
（%）

0.49

0.50

0.98

注 1：河北中重冷轧材料有限公司、河北纵横集团丰南钢铁有限公司所持股份均为从二

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取得的股份。

注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995,439,065股，扣除公司当前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的股份数量后为986,592,465股。本次权益变动后，河北中重冷轧材料有限公司、河北纵横集

团丰南钢铁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49,772,51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00%，占扣除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5.04%。

注3：表格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若有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份名称

河北中重冷轧材
料有限公司

河北纵横集团丰
南钢铁有限公司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24,384,611

24,384,611

0

35,176,576

35,176,576

0

占总股本比
例(%)

2.45

2.45

0

3.53

3.53

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19,531,342

19,531,342

0

30,241,176

30,241,176

0

占总股本比
例(%)

1.96

1.96

0

3.04

3.04

0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2、河北中重冷轧材料有限公司、河北纵横集团丰南钢铁有限公司不属于上市公司控股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

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3、本次权益变动后，河北中重冷轧材料有限公司、河北纵横集团丰南钢铁有限公司不再

是公司持股5%以上的股东。

4、河北中重冷轧材料有限公司、河北纵横集团丰南钢铁有限公司编制的《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将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三、备查文件

河北中重冷轧材料有限公司、河北纵横集团丰南钢铁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触

及5%整数倍情况的告知函》《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22日

证券代码：002488 证券简称：金固股份 编号：2025-060

浙江金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原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触及5%整数倍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12月22日（星期一）下午14:00开始，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

月 22日上午 9:15一 9:25,9:30一 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2日上午09:15-下午15:00。

3、会议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文冠路澄华工业区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一楼会
议室。

4、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蔡俊权先生主持。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实丰文化”或“上市公司”）于2025年12月6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实丰文化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
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
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合规。

6、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17日（星期三）。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32人，代表股份58,795,6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997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52,561,15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1.286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9 人，代表股份 6,234,47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11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31人，代表股份6,234,6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71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人，代表股份 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29人，代表股份 6,234,47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7110%。

3、委托独立董事投票情况
本次会议没有股东委托独立董事进行投票。
4、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记名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

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拟增资扩股引入投资者暨放弃权利涉及对外担保及

接受关联方担保的议案》
公司控股股东蔡俊权为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拟增资扩股引入投资者提供担保，对本议案

回避表决。
总表决结果：
同意6,143,08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310%；反

对84,19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04%；弃权7,4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非关联股东所持股份的0.1187%。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6,143,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310%；反对

84,1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504%；弃权7,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87%。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魏伟、王纯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现场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中国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本次股东会作出的股东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章的股东会会议决议；
（二）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君合（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实丰文化

发展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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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丰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12月2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42号节能大厦A座12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209

3,342,185,579

51.89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姜利凯主持。会议召集及召开程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3人，董事刘少静、肖兰、马西军以及独立董事王志成、刘永前、

肖创英因另有公务，未能参加本次会议；

2、公司副总经理张蓉蓉、总会计师郑彩霞列席会议，董事会秘书代芹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21,749,048

比例（%）

99.3885

反对

票数

18,055,308

比例（%）

0.5402

弃权

票数

2,381,223

比例（%）

0.0713

2.00 关于公司本次发行公司债券具体方案的议案

2.01 议案名称：发行规模、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21,708,448

比例（%）

99.3873

反对

票数

18,054,968

比例（%）

0.5402

弃权

票数

2,422,163

比例（%）

0.0725

2.02 议案名称：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21,259,838

比例（%）

99.3738

反对

票数

17,992,938

比例（%）

0.5383

弃权

票数

2,932,803

比例（%）

0.0879

2.03 议案名称：债券期限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21,249,468

比例（%）

99.3735

反对

票数

17,993,438

比例（%）

0.5383

弃权

票数

2,942,673

比例（%）

0.0882

2.04 议案名称：债券还本付息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21,220,118

比例（%）

99.3727

反对

票数

17,925,718

比例（%）

0.5363

弃权

票数

3,039,743

比例（%）

0.0910

2.05 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21,657,578

比例（%）

99.3857

反对

票数

17,985,718

比例（%）

0.5381

弃权

票数

2,542,283

比例（%）

0.0762

2.06 议案名称：发行对象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21,163,568

比例（%）

99.3710

反对

票数

17,529,438

比例（%）

0.5244

弃权

票数

3,492,573

比例（%）

0.1046

2.07 议案名称：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21,664,908

比例（%）

99.3860

反对

票数

17,514,458

比例（%）

0.5240

弃权

票数

3,006,213

比例（%）

0.0900

2.08 议案名称：担保情况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21,241,868

比例（%）

99.3733

反对

票数

18,351,128

比例（%）

0.5490

弃权

票数

2,592,583

比例（%）

0.0777

2.09 议案名称：赎回、回售、调整票面利率等条款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21,801,688

比例（%）

99.3901

反对

票数

17,352,168

比例（%）

0.5191

弃权

票数

3,031,723

比例（%）

0.0908

2.10 议案名称：募集资金使用范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22,145,898

比例（%）

99.4004

反对

票数

17,553,098

比例（%）

0.5251

弃权

票数

2,486,583

比例（%）

0.0745

2.11 议案名称：承销方式及上市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21,667,748

比例（%）

99.3860

反对

票数

17,503,018

比例（%）

0.5236

弃权

票数

3,014,813

比例（%）

0.0904

2.12 议案名称：公司资信情况及本次公司债券偿债保障措施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21,643,978

比例（%）

99.3853

反对

票数

17,561,818

比例（%）

0.5254

弃权

票数

2,979,783

比例（%）

0.0893

2.13 议案名称：决议的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21,246,268

比例（%）

99.3734

反对

票数

17,517,898

比例（%）

0.5241

弃权

票数

3,421,413

比例（%）

0.1025

3、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

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3,321,727,238

比例（%）

99.3878

反对

票数

17,550,578

比例（%）

0.5251

弃权

票数

2,907,763

比例（%）

0.0871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5,732,382

比例（%）

75.7109

反对

票数

49,774,389

比例（%）

22.7382

弃权

票数

3,394,593

比例（%）

1.5509

5、议案名称：关于控股股东提供专项债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98,098,523

比例（%）

90.4967

反对

票数

17,336,918

比例（%）

7.9199

弃权

票数

3,465,923

比例（%）

1.583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3

4

5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符合发行公司
债券条件的议案

发行规模、票面金额及
发行价格

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债券期限

债券还本付息方式

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担保情况

赎回、回售、调整票面利
率等条款

募集资金使用范围

承销方式及上市安排

公司资信情况及本次公
司债券偿债保障措施

决议的有效期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
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
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

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6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控股股东提供专项
债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197,452,133

197,411,533

196,962,923

196,952,553

196,923,203

197,360,663

196,866,653

197,367,993

196,944,953

197,504,773

197,848,983

197,370,833

197,347,063

196,949,353

197,430,323

164,719,682

197,085,823

比例（%）

90.6206

90.6020

90.3961

90.3913

90.3779

90.5786

90.3519

90.5820

90.3878

90.6448

90.8027

90.5833

90.5724

90.3899

90.6106

75.5980

90.4525

反对

票数

18,055,308

18,054,968

17,992,938

17,993,438

17,925,718

17,985,718

17,529,438

17,514,458

18,351,128

17,352,168

17,553,098

17,503,018

17,561,818

17,517,898

17,550,578

49,774,389

17,336,918

比例（%）

8.2864

8.2863

8.2578

8.2580

8.2270

8.2545

8.0451

8.0382

8.4222

7.9637

8.0559

8.0330

8.0599

8.0398

8.0548

22.8439

7.9567

弃权

票数

2,381,223

2,422,163

2,932,803

2,942,673

3,039,743

2,542,283

3,492,573

3,006,213

2,592,583

3,031,723

2,486,583

3,014,813

2,979,783

3,421,413

2,907,763

3,394,593

3,465,923

比例（%）

1.0930

1.1117

1.3461

1.3507

1.3951

1.1669

1.6030

1.3798

1.1900

1.3915

1.1414

1.3837

1.3677

1.5703

1.3346

1.5581

1.590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2为逐项表决的议案，其中13个子议案审议均通过；

2、议案 4-5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中节能资本控股有限

公司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司雨、杨曦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23日

证券代码：601016 证券简称：节能风电 公告编号：2025-098
转债代码：113051 转债简称：节能转债 债券代码：137801 债券简称：GC风电01
债券代码：115102 债券简称：GC风电K1 债券代码：242007 债券简称：风电WK01
债券代码：242008 债券简称：风电WK02 债券代码：242932 债券简称：25风电K2

中节能风力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五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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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423 证券简称：东阿阿胶 公告编号：2025-79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22日09:3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12月22日上午

9:15一9:25、9:30一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
为2025年12月22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会议的召集与主持情况：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会过半数的董事推

举董事、总裁孙金妮女士主持。
（六）会议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七）会议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 992人，代表股份 248,933,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6890%。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6 人，代表股份 217,330,171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777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976 人，代表股份 31,603,52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118%。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990人，代表股份31,937,36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963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4人，代表股份333,8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976人，代表股份 31,603,5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118%。
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二）表决结果
1．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逐项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01回购股份的目的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8,725,0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62%；反对 201,9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1%；弃权6,6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728,6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66%；反对

201,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325%；弃权6,675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1.02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8,719,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38%；反对 198,9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99%；弃权15,5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722,7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282%；反对

198,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231%；弃权 15,57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8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1.03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8,596,54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646%；反对 320,58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88%；弃权16,5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600,2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443%；反对

320,5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38%；弃权 16,57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1.04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8,706,1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86%；反对 202,6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4%；弃权24,8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709,7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875%；反对

202,6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347%；弃权 24,87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7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1.05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8,711,7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09%；反对 185,9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7%；弃权35,9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715,4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052%；反对

185,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24%；弃权 35,916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5%。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1.06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8,715,1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22%；反对 185,9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7%；弃权32,5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718,8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158%；反对

185,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24%；弃权 32,516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1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1.07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8,725,63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64%；反对 185,9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7%；弃权22,075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0,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729,29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3485%；反对

185,9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824%；弃权 22,075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0,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91%。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1.08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授权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8,709,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99%；反对 189,392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1%；弃权34,9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1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713,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977%；反对

189,39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930%；弃权 34,916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2,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93%。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该议案为特别决议提案，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3以上通过。

2．关于补选程翔林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8,699,0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57%；反对 138,75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7%；弃权95,91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702,69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2652%；反对

138,7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344%；弃权 95,916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003%。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项颂雨、熊孟飞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二）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

法律意见书
金证法意[2025]字1222第1062号

致：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

阿阿胶”或“公司”）的聘请，指派本所律师出席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
股东会”）并对会议的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
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
及《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
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重要事项进行核验，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声明：
1.本所律师仅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所
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2.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会规则》的要求，对本次股东会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和验证，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
相应法律责任；

3.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会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文件一
同披露；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会之目的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其他
任何目的。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会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召开。公司于2025年12月5日在

巨潮资讯网及公司指定媒体上公告了《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76）（以下简称“《会议通知》”）。《会议通知》已列明本次股东会
的召开方式、召开时间、地点、网络投票事宜、会议审议事项、出席对象、会议登记方法等相关
事项。

（一）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
通过上述系统对议案行使表决权。

（二）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地点
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12月22日上午9:30在山东省东阿县阿胶街78号东阿

阿胶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召开。
（三）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22日9:15-9:

25、9: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 12月 22日 9:15-15:

00。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
根据《会议通知》，有权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人员为截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15日）下

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股东可以
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992人，代表股份数为248,933,7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8.6890%。其中，现场出席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16人，代表股份数为 217,
330,17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777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股东共
计976人，代表股份数为31,603,5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118%。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990人，代表股份数为31,937,363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637%。其中，现场出席的中小股东及授权代表共14人，代表股份数
为333,83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9%；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中小
股东共计976人，代表股份数为31,603,5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118%。

经审查，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具有相应资格，股东持有相关持股证明，授权代表持
有授权委托书。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其身
份。本次股东会没有发生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重复投票的情况。除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外，
公司现任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会。

（二）本次股东会召集人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本所律师认为，在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规定的前提下，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提案
根据《会议通知》，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为：
议案1：《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议案1.01：《回购股份的目的》；
议案1.02：《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议案1.03：《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议案1.04：《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议案1.05：《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议案1.06：《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议案1.07：《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

安排》；
议案1.08：《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授权》；
议案2：《关于补选程翔林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上述议案中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的有

效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上述全部提案，将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并披露。
经审查，本次股东会审议的事项与《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相符，没有股东提出超出上

述事项以外的新提案，未出现对议案内容进行变更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会按照《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股东会的议案进行了表

决，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
2.网络投票表决结束后，根据网络投票系统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公司将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的结果进行了合并统计，本次股东会的最终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1：《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
议案1.01：《回购股份的目的》
同意 248,725,0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162%；反对 201,992

股，弃权6,675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31,728,69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总数的99.3466%；反对201,992股，弃权6,675股。

议案1.02：《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同意 248,719,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138%；反对 198,992

股，弃权15,575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31,722,79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9.3282%；反对198,992股，弃权15,575股。

议案1.03：《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同意 248,596,54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8646%；反对 320,585

股，弃权16,575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31,600,20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8.9443%；反对320,585股，弃权16,575股。

议案1.04：《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和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同意 248,706,1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086%；反对 202,692

股，弃权24,875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31,709,79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9.2875%；反对202,692股，弃权24,875股。

议案1.05：《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同意 248,711,7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109%；反对 185,992

股，弃权35,916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31,715,45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9.3052%；反对185,992股，弃权35,916股。

议案1.06：《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同意 248,715,1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122%；反对 185,992

股，弃权32,516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31,718,85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9.3158%；反对185,992股，弃权32,516股。

议案1.07：《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
安排》

同意 248,725,633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164%；反对 185,992
股，弃权22,075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31,729,29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9.3485%；反对185,992股，弃权22,075股。

议案1.08：《办理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授权》
同意 248,709,392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099%；反对 189,392

股，弃权34,916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31,713,05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9.2977%；反对189,392股，弃权34,916股。

议案2：《关于补选程翔林先生为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248,699,034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9.9057%；反对 138,750

股，弃权95,916股。其中，中小股东同意31,702,69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99.2652%；反对138,750股，弃权95,916股。

经审查，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全部议案。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出席会议人员的
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经办律师：
杨 晨： 熊孟飞：

项颂雨：
2025年12月22日


